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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南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南安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两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条件

2025P01地块用地范围、规划条件，
详见南资源规〔2025〕47号文及相关规划
红线图。

2025P02地块用地范围、规划条件，
详见南资源规〔2025〕25号文及相关规划
红线图。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且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境内外法人和
其他组织，除欠缴土地出让金者、已在南
安市范围内取得合法土地未按规定开发
建设者以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
申请参加竞买活动。申请人只可单独竞
买，不得联合竞买。

竞买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书时，应提
交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债券融
资、信托资金、资管计划配资、保险资金、
P2P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的
资信证明，并提交竞得后用于缴纳土地出
让价款的资金不属于银行贷款、债券融
资、信托资金、资管计划配资、保险资金、
P2P募集资金的承诺书。若经金融监管机
构查明竞买保证金属于上述资金范围的，
视为违反竞买规定，竞买资格不予确认。
竞买成交后，若经金融监管机构认定竞得
人缴交的土地出让金来源于上述资金范
围的，视为违反竞买规定，出让人将取消
竞得人的竞得资格，解除《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收回土地，定金不予
返还。

（二）南安市2025P01号地块的竞买
保 证 金 为 人 民 币 肆 佰 壹 拾 万 元 整

（￥4100000）。未成交者的竞买保证金在
竞买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不计
利息）。

（三）南安市2025P02号地块的竞买
保 证 金 为 人 民 币 贰 拾 捌 万 元 整
（￥280000）。未成交者的竞买保证金在竞买
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三、拍卖方式
（一）本次拍卖出让不设定保留底价，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二）竞买人以举牌方式应价，也可以

报价，但报价的增价幅度不得小于拍卖主
持人宣布或调整的增价幅度。

四、出让的相关时间及地点
（一）拍卖文本取得：拍卖出让文

本可通过“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
理 系 统（网 上 交 易 模 块）”（网 址 ：
http://220.160.52.204/publicweb/
PublicWeb_fjzpg/Main/Index）或“南
安市人民政府”（网址：http://www.
nanan.gov.cn/zwgk/ztzl/ggzyjy/）下载
拍卖文本。

（二）报名地点：竞买人可在“福
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系统（网
上 交 易 模 块）”进 行 报 名 ，网 址 ：
http://220.160.52.204/publicweb/
PublicWeb_fjzpg/Main/Index。

（三）报名时间：2025年6月23日9时
至2025年7月2日17时。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5
年7月2日16时（须到账）。

（五）现场资格审核起始时间、地点：

2025年7月3日上午8时15分起，于南安
市自然资源局502室进行现场资格审查。
若无人通过资格审查，则取消项目地块拍
卖活动，重新组织出让。

（六）现场交易（拍卖）时间、地点：现场
资格审核结束后随即于南安市成功街986
号交通大厦一楼开标五室开始现场交易。

五、竞买须知
本次拍卖出让活动按照“网络报名，

现场审核，现场交易”组织拍卖，只接受网
上竞买申请，不接受其他形式（如电话、邮
寄及口头等）的竞买申请。竞买申请人须
在报名规定的时间之内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注册登记，缴纳竞买保证金并提出竞买
申请，按要求上传相关材料（申请人需事
先到网上交易系统下载并安装竞买软
件），需提交材料清单详见《南安市
2025P0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须知》《南安市2025P02号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须知》，并按公告通知
时间携带相应申请材料（应与网上提交申
请材料相符）准时前往南安市自然资源局
进行现场资格审核。

竞买人在提交注册信息资料之前，须
详细阅读《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管理系
统》（网上交易模块）网站上的《福建省土
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规则（试行）》《福
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服务协议
（试行）》《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
易须知（试行）》《福建省土地使用权出让

“网络报名，现场审核，现场交易”规则（试
行）》、竞买人操作手册，以及本公告、出让

须知和有关法律法规。竞买人对出让交易
文件有疑问或异议的，可向出让人咨询；
对宗地现状有异议的，应在网上注册提交
竞买申请前向出让人提出书面意见。竞买
人提交注册信息后，视为对服务协议、交易
规则等出让交易文件和宗地现状无异议。

六、其他事项
（一）竞得人应执行《泉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泉州市城乡规划局转发福建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新建民用建筑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通知》（泉建科
〔2017〕47号）的相关要求。

（二）竞得人应执行《泉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
加强新建商品住宅及商办类建筑建设管
理的通知》的相关要求。

（三）竞得人应执行《福建省自然资源
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
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闽自然资发
〔2023〕51号）的相关要求。

（四）该宗地项目建设单体质量要求
须达到泉州市优质工程及以上。

（五）竞得人应在南安市行政区域内
注册设立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公司（竞
得人在新公司中的股份不得低于51％，已
在南安设立的除外）对该地块进行开发建
设，本地块开发建设所产生的税费必须按
规定在南安市缴纳。竞得人应在土地出让
成交之日起90日内办理完新公司的注册
登记手续，并由新公司直接与出让人签订
《出让合同》变更补充协议。竞得人不得联
合其他竞买人对该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六）配建装配式建筑的比例应按照
泉建规〔2022〕3号文件要求执行。同时竞
得人应按垃圾分类投放点“十有”标准同
步配建生活垃圾分类设施。

（七）2025P01地块竞得人应根据《南
安市民政局关于征求南安市柳城街道下
都黄龙地块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意见
的复函》（南民函〔2025〕26号）要求，配建
养老服务设施并移交南安市民政局统一
调配开展养老服务。

（八）2025P01地块竞得人应按《泉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心市区建
设项目土地规划审批工作的意见》（泉政
文〔2021〕5号）规定执行，除重大项目经批
准分期建设外，住宅应与商业同时同步建
设；重大项目经批准分期建设的，最后一
期建设必须包含住宅功能，单独先行建设
住宅的不得办理预售手续。

（九）2025P01地块竞得人应按照《南
安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南安市柳城街
道下都黄龙地块规划条件>的通知》（南资
源规〔2025〕47号）无偿建设及装修小学，
小学具体建设标准按教育部门的要求执
行。小学项目应与住宅小区“同步规划、同
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
用”。小学产权无偿移交教育主管部门或
南安市政府指定的第三方，并负责将不
动产权证办理至教育主管部门或南安
市政府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小学建设成
本及办证所需税费由地块竞得者全部
承担，同时做好相关手续和资料的交接
工作。

（十）2025P02地块应整体经营，不可
分割登记、不可分割销售、不可分割转让。

（十一）两宗地块竞得人自出让合同
双方签订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
土地成交价款。

（十二）拍卖出让土地成交价款为土
地出让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易
地建设费和契税等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
向有关部门缴纳。

（十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
卖出让的有关其他具体事项详见拍卖出
让文件，拍卖出让文件与本公告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先生、郭先生、李女士
联系电话：0595-86380268

0595-86359625
南安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6月12日

地块
编号

2025P01

2025P02

土地
位置

柳城街道
下都村

官桥镇盐田村、
黄山村

土地
面积

44246平方米
（折66.369亩）

4234平方米
（折6.351亩）

土地用途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用地（零售商
业用地）、居住用
地-城镇住宅用地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教育
用地（中小学用地）

居住用地—城镇社
区服务设施用地

出让年限

商业服务业用
地40年、居住
用地70年、公
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50年

居住用地7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

①二类居住用地
1.0＜FAR≤1.8；
②中小学用地
FAR≥0.7

1.0＜FAR≤1.5

建筑
密度

①二类居住用
地D≤30%；

②中小学用地
20%≤D≤35%

D≤30%

绿地率

①二类居住用
地G≥30%；

②中小学用地
G≥30%

G≥35%

拍卖
起叫价

2050万元

140万元

加价
幅度

20万元
整数倍

5万元
整数倍

竞买
保证金

410万元
（须到账）

28万元
（须到账）

南安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南资源告〔2025〕18号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雯 文/图）“附近
村民在村道上乱扔垃圾，屡劝不止，露天垃圾
臭味熏天，到处是苍蝇，很容易诱发疾病，还影
响车辆通行，希望有关部门能管管。”近日，有
市民反映，南安市丰州镇庙下村阳光小学外的
村道上垃圾乱扔。

11日10时，记者来到阳光小学，只看学校
围墙下堆有几袋生活垃圾，车辆通行还算顺畅。

“每天早上7时许有清运车来清扫垃圾，所以现
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不算太脏，但村民不断过
来扔垃圾，到了晚上堆得满地都是，边上停车场
一停车就爬满苍蝇。”住在村道旁的黄阿姨抱怨
道，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家里窗户根本不敢打开。

一位阿婆告诉记者，这块区域是村里的公
共用地，也是附近村民扔垃圾的地方，原本有
一个垃圾箱，后来不知道怎么突然不见了，但
村民还是照常过来扔垃圾，环卫工也每天过来
统一打扫。附近一位店家提到，前两天6时许开
店时，他发现村道上的臭味尤其刺鼻。“可能是
养鸡鸭的人半夜偷偷把排泄物倒在这里，后来
环卫工来清洁打扫，情况就好多了。”黄阿姨还
提到，即便之前有垃圾箱，不少村民为了少走
几步路，也直接把垃圾扔在垃圾箱外。“我们向
村里反映了很多次，村委会也陆续设置了禁止
乱扔垃圾的标识和宣传标语，但效果有限。”

随后，记者找到了丰州镇政府相关负责
人。该负责人表示，这里一直是庙下村的垃圾
定点投放点，每天有专人定时打扫清运，目的
是为了方便附近村民，尤其是腿脚不便的老年
人就近投放垃圾。“我们将进一步了解垃圾箱
丢失情况，同时尽快与负责庙下村的环卫公司
沟通协商，早日恢复垃圾箱设置，并加强对附
近村民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增设标识标语、
入户宣传、不文明行为监控曝光等方式，提升
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大家养成爱护环
境、讲究卫生的好习惯。”

南安市丰州镇庙下村——

垃圾乱扔村道
村民盼规范投放

业主普遍关心小区公共收益可以
怎么花。今年1月，福建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携手其他三部门，联合发布了
《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
（简称《办法》），明确规定从3月1日
起，经业主大会同意，小区公共收益可
用于维修、更新和改造小区共有部分，
也可用于抵扣物业费、水电公摊、房屋
保险和体检等费用，为业主们减负。

《办法》明确，经业主大会决定，业
主委员会账户的公共收益可以用于维
修、更新和改造住宅小区电梯、照明、
消防设施、绿地、道路、屋顶、外墙等共
有部分以及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等公
共开支，还首次提出可用于抵扣业主
的物业服务费用、水电公摊费用，甚至
可用于房屋保险和体检以及业主大会
决定的其他事项支出，为业主提供了

更多选择。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物业服务管

理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5月8
日上午，市住建局举行《泉州市物业管
理规定（草案）》立法听证会，来自社会
各界的26名代表参会，涵盖相关职能
部门、街道社区、业主及业委会、法律专
家、行业协会、物业企业等群体。讨论
中，业委会委员推选、物业服务企业的
选聘、物业服务标准及收费、共有资金
范围及管理、建立业账社审机制等成为
大家热议的焦点。

规定 公共收益为业主减负

全国多地下调物业费

泉州这些小区物业费也降了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小区服务品质，减
轻业主经济负担，经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
司多次协商沟通，并参照周边同类小区物
业收费标准，6月9日，融创江南府小区业
委会发出“关于调整物业服务费标准的通
知”，原先高层物业费标准从2.8元/平方米
降至1.9元/平方米，洋房物业费标准从3.8
元/平方米降至2.6元/平方米，别墅物业费
标准从5.6元/平方米降至3.8元/平方米。

“物业公司承诺服务标准不降低，并
接受业委会监督。”融创江南府小区的业
主陈先生表示，小区业委会推动整个小区
物业费下降，而且下调幅度不小，像他每
个月可以省下几百元物业费，一年能省下
不少钱，赢得了众多业主的称赞。也有一
些业主担心物业费下降，物业服务保障也
会下降，对此，小区业委会表示将参与监
督，这给他们吃下了定心丸。

无独有偶，记者注意到，晋江和樾小
区住宅物业费也从2.4元/平方米降至1.9
元/平方米。该小区业主希望商铺物业费也
能降低，对此，晋江市住建局回复业主表
示，关于商铺物业费价格的问题，鉴于该
小区已成立业委会，建议通过业委会与物
业服务企业进行友好协商，调整物业费标
准，该局将积极配合相关工作。

现象
业委会推动物业费下调

小区物业费下调，其实泉州已有
先例。

参与核算物业成本、核定物业
费，并制定服务标准，量化考评物业
公司，位于中心市区的泉州万达公馆
的业主们以事前介入物业费定价到
事后监督物业服务质效的全过程参
与，解决了困扰多年的“烦心事”——
物业费不仅从3.95元/平方米（含公
摊水电费，下同）降到了3.2元/平方

米，而且服务质效提升了。
泉州万达公馆是一个超高层建筑小

区，分为南、北两区，包括商铺在内，共有
业主近2000户、约7000人。3.95元/平方
米的物业费，是2013年该小区始交房时
物业公司给出的价位。然而，入住后，约
五成的业主认为“高价”物业费并未带来
相匹配的优质服务，他们以拒交物业费
抗拒物业公司。物业费收缴率长期徘徊
在50%，双方矛盾周而复始。

为此，2019年9月，泉州万达公馆成
立业委会。2022年年初，业委会代表业
主，不仅对物业公司的管理成本进行了核
算，还广泛发动业主对物业服务的具体内
容进行讨论。有了成本核算和考核标准，
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砍价”更加有理有
据。2022年10月底，经过评估和多轮谈
判，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签订了新物业服务
合同，物业费从3.95元/平方米降到3.2
元/平方米，同时，明确每年进行两次综合
考评，对物业服务进行满意度调查。达不
到标准，将召开业主大会对解聘物业公司
（解除合同）的议案进行表决。

做法 量化考评倒逼服务提效

泉州万达公馆小区业委会推动物业费下降泉州万达公馆小区业委会推动物业费下降

村道墙角堆放了几袋垃圾村道墙角堆放了几袋垃圾

去年以来，全国多地出现物业
费下降现象，部分降幅甚至高达 50%，

这一变化引发广泛关注。日前，位于晋江市池
店的融创江南府小区业委会发出“关于调整物业

服务费标准的通知”，对小区物业费进行了显著下
调。记者注意到，泉州目前已有多个小区物业费开
始下调，并且有的小区有量化考评倒逼物业服务

提效的成功做法，物业费下降的同时，服务
质量反倒提升了。

□融媒体记者 张晓明 文/图


